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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 5 6 2 次會
議記錄草擬本

[公開會議 ]

1 .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零一六年
七月二十九日第 5 6 2 次會議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

議程項目 2

續議事項

[公開會議 ]

2 .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。

[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阮 文 倩 女 士 此 時 獲 邀 到 席
上。 ]

荃灣及西九龍區

議程項目 3
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
A / K 3 / 5 7 2 擬在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及顯示為「道路」的

地方的九龍旺角上海街 5 1 6號 3樓至 5樓經營食肆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A / K 3 / 5 7 2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

3 .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龍阮文倩女士借助投影片

簡介這宗申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以下事宜：

( a ) 申請的背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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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擬經營的食肆；

( c ) 政府部門的意見 ── 政府部 門的 意見載於文件第 8
段。相關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負面

意見；

( d ) 在法定公布期的首三個星期內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
稱「城規會」 )收到兩份來自個別人士的意見書。其
中一名提意見人表示支持申請，因為這會有利於該

區的商業發展，另一名提意見人則表示反對，主要

理由是市區住宅單位的需求甚殷；質疑食肆對該區

的作用；住宅用途對交通造成的影響會較小；應鼓

勵更適當地使用申請地點。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沒

有接獲區內人士提出的反對／意見；以及

( e )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根據文件第 1 0 段所載的評估，規
劃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擬經營的食肆與四周主要是

商 住 混 合 發 展 連 同 下 層 作 商 業 用 途 ( 例 如 商 店 及食
肆 )的土地用途並非不相協調，預期不會對周圍地區
的 交 通 或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申 請 地 點 面 積 細 小

（約 9 2 平方米）及該樓高六層的大廈已空置。擬
議發展涉及改建現有建築物，對房屋土地供應的影

響微不足道。至於公眾意見，上述評估亦相關。

4 .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

[黃令衡先生此時到席。 ]

商議部分

5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城規會曾於二零零五年批准一宗同類

申請，並訂明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以處理相關部門所關注的交

通、消防安全和排污事宜。小組委員會亦得悉，有關建築物位

於一個混合商住用途的地區，當中食肆林立。擬在上層經營的

食肆預料不會對鄰近住宅樓宇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。食肆用途

在消防安全、衞生、排氣及噪音滋擾等方面亦會受到其他法例

及發牌規定所規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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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

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的有效期至二零二

零年八月十二日止；除非在該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

這項許可已續期，否則這項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這項

許可須附加下列條件：

「提供消防裝置和滅火水源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

處處長及城規會的要求。」

7 .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

[ 主 席 多 謝 高 級 城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阮 文 倩 女 士 出 席 會
議，解答委員的提問。阮女士於此時離席。 ]

[此時，港島規劃專員姜錦燕女士獲邀到席上，以及霍偉棟博士
到席。 ]

港島區

議程項目 4
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
A / H 3 / 4 3 1 在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、

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住宅 (甲類 ) 8」地帶的香港
西營盤爹核里 4 號地下經營臨時食肆 (為期五年 )
(都會規劃小組委會文件第 A / H 3 / 4 3 1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

8 . 港島規劃專員姜錦燕女士借助投影片簡介這宗申請，並

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以下事宜：

( a ) 申請的背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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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擬經營的臨時食肆，為期五年；

( c ) 政府部門的意見── 政府部門的意見載於文件第 1 0
段。相關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負面

意見；

( d ) 在法定公布期的首三個星期內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
稱「城規會」 )收到 1 5 份公眾意見書，分別來自一
名中西區區議員、附近一幢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、

區內居民及個別人士。在收到的 1 5 份公眾意見書
中，有 1 0 份表示反對這宗申請，有 5 份則提供意
見。所提關注事宜的主要理由是，擬議用途會對環

境 (例如氣味及衞生 )造成負面影響，以及對周圍地
區造成噪音及眩光滋擾；擬經營的食肆會帶來消防

安全、保安及上落貨物等方面的問題；附近地區食

肆林立，數目已足夠有餘；申請處所面積太細，難

作食肆用途，以及應鼓勵傳統的地區商店在區內經

營。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沒有接獲區內人士提出的

反對／意見；以及

( e )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根據文件第 1 2 段所載的評估，規
劃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申請處所位於橫越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、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住宅 (甲
類 ) 8」地帶的用地。申請地點現時並非預留作任何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途。長遠來說，擬議的臨

時食肆不大可能會妨礙落實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

地帶及「休憩用地」地帶的規劃意向。就土地用途

而言，擬經營的食肆與周圍的發展項目並非不相協

調，而地面層將會闢設一條獨立通道，從而避免對

大廈上層居民造成滋擾。鑑於擬經營的食肆規模細

小及其經營性質，預料不會對周圍地區的交通、排

水、排污、景觀及消防安全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。

至於可能造成的環境滋擾，例如噪音、煮食油煙及

衞生，則可由相關法例規管。這宗申請大致上符合

有關「擬在『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』地帶內發展／重

建作『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』用途以外的用途而按照

城市規劃條例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
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 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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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港島規劃專員姜錦燕女士回答一名委員的詢問時表示，

該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內約四成土地是政府土地。自該

區的首份分區計劃大綱圖於一九七零年代公布以來，申請地點

一直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藉以保留用地供日後提

供社區設施。現時該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並未有指定用

途。另一名委員詢問是否有同類申請曾獲批給為期五年的臨時

規劃許可。姜女士回應說，附近獲批給規劃許可作食肆用途的

同類申請屬永久性質。

商議部分

1 0 .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 交 申 請 的 內

容 ，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臨 時 性 質 ， 有 效 期 為 五

年，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

「 ( a )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一七年
二月十二日或之前 )提交並落實消防裝置及滅火水源
的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

劃委員會的要求；以及

( b )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( a )項，現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
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」

1 1 .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

[ 主 席 多 謝 港 島 規劃 專 員 姜 錦 燕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解 答 委 員 的 提
問。姜女士於此時離席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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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5
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]
A / H 6 / 8 0 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及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的

香港大坑道 4 至 4 C 號及毗連政府土地為住宅發展
闢設行車通道及進行相關工程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6 / 8 0 號 )

1 2 .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大坑，弘達交通顧問有限公司

(下稱「弘達公司」 )、奧雅納工程顧問 (下稱「奧雅納公司」 )
和英環香港有限公司 (下稱「英環公司」 )是擔任申請人顧問的
三間公司。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

黃幸怡女士 － 現居於大坑；

劉興達先生 － 目 前 與 弘 達 公 司 和 奧 雅 納 公 司 有

業務往來；

何安誠先生 － 目前與弘達公司有業務往來；

張國傑先生 － 其 公 司 目 前 與 奧 雅 納 公 司 有 業 務

往來；

林光祺先生 － 過 往 與 弘 達 公 司 、 奧 雅 納 公 司 和

英環公司有業務往來；以及

余烽立先生 － 過 往 與 弘 達 公 司 和 奧 雅 納 公 司 有

業務往來。

1 3 . 劉興達先生報告，大坑的居民曾就這宗申請接觸他並向

他提出意見，但他沒有與他們商討這宗申請。

1 4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張國傑先生和余烽立先生因事未能出

席會議。小組委員會亦備悉，申請人要求延期考慮這宗申請，

並同意由於劉興達先生、何安誠先生和林光祺先生沒有參與這

宗申請，他們可留在席上。小組委員會同意，由於黃幸怡女士

涉及直接利益，她可留在席上，但不應參與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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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秘書報告，會議前收到灣仔區議員和區內居民提交的兩

封信件，表示反對這宗申請；有關信件會在這宗申請提交小組

委員會考慮時適當地呈閱。

1 6 .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於二零一六年七月二十六日要

求城規會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時間預備進

一步資料，以回應各政府部門所提出的意見，並諮詢區議會。

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申請要求延期。

1 7 .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料。小組委員會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料當日起計兩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若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兩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料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陳啟樺女士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

九龍區

議程項目 6
第 1 6 條申請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
A / K 1 4 / 7 3 3 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

九龍觀塘鴻圖道 4 4 及 4 6 號世紀工商中心
地下 1 - B 號室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7 3 3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

1 8 .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陳啟樺女士借助投影片簡介這宗

申請，並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事宜：

( a ) 申請的背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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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；

( c ) 政府部 門的意見 ── 政府部 門的 意見載於 文件第 9
段。相關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提出

負面意見；

( d ) 在法定公布期的首三個星期內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
稱「城規會」 )沒有收到任何公眾意見書。觀塘民政
事務專員沒有接獲區內人士的反對／意見；以及

( e )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根據文件第 1 1 段所載的評估，規
劃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該宗申請符合有關「在『其

他指定用途』註明『商貿』地帶內進行的發展」的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(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2 2 D )，因為擬議發展項目不會在消防安全、交通、
環境及基礎設施方面，對所在樓宇及毗鄰地區造成

負面影響。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，建議

無須附加展開發展時限的條款，因為申請所涉的商

店及服務行業用途已在運作。

1 9 . 一名委員注意到，申請地點所在樓宇的地面層涉及作商

店及服務行業用途的多宗已停止生效規劃申請，並詢問目前是

否有處所在沒有有效規劃許可下營運，以致地面層的商業樓面

總面積超逾為消防安全而實施的 4 6 0 平方米上限。高級城市規
劃師／九龍陳啟樺女士提述文件第 3 及 4 頁回應說，小組委員
會批准申請地點所在樓宇地面層可供商店及服務行業用途的現

行商業樓面總面積為 3 8 3 . 6 1 平方米。已停止生效及逾期的規
劃許可並沒有計算在內。她補充說，申請地點所在樓宇內的商

店及服務行業用途如沒有有效的規劃許可，地政總署可對此採

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。

商議部分

2 0 .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

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許可須附加下列條件：

「 ( a )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一七年
二月十二日或之前 )提交並落實消防安全措施建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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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在申請處所提供消防裝置及設備，以及闢設與

所在工業樓宇的工業部分完全分隔的逃生途徑，而

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以

及

( b )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( a )，現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
銷，不再另行通知。」

2 1 .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I 所載的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

[主席多謝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陳啟樺女士出席會議，解答委
員的提問。陳女士於此時離席。 ]

議程項目 7

其他事項

2 2 .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九時四十分結束。


